
采购需求

关于采购需求的说明

1. 以下《采购需求说明》及《采购需求一览表》所列内容为采购人所提采

购需求，供应商应认真仔细研究，投标时按征集文件要求响应。

2.对于不允许偏离的实质性要求，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征集文件

中规定，并以醒目的方式标明，醒目方式为标注“*”。本章中标注“*”的要求

为实质性服务要求，必须满足并提供征集文件要求的资料。 对于实质性要求的，

应使用“*”标注；如未使用“*”标注，即便使用“拒绝”“不接受”“无效”“不

得”“必须”“应当”等文字表述的，也视为非实质性要求。

3.本项目征集文件通用部分第三章 “投标文件格式”中内容应根据项目需要

和评标办法规定填写。

4.中标供应商和采购人应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5.本章中标注“▲”的服务为主要标的。采购人（代理机构）在编制征集文件

时必须将采购的主要标的标注“▲”。
6.供应商应考虑到国家、省、市关于人工工资社保等规定进行综合报价，应

包含一切税费。

7.按照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企业划型标准按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

企业〔2011〕300号）规定执行。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据中小企业划型

标准，根据采购项目具体情况，在采购文件中明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

标准所属行业。如果一个采购项目涉及多个采购标的的，应当在采购文件中逐一

明确所有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中明

确的行业所对应的划分标准，判断是否属于中小企业。现行中小企业划分标准行

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仓储

业，邮政业，住宿业，餐饮业，信息传输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开

发经营，物业管理，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和其他未列明行业等十六类。（如下表所

示）

8.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编制征集文件时必须将采购标的性质予以明确。

附表：中小企业划分标准：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农、林、牧、

渔业

营业收入

（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50≤Y<500 Y<50

工业★

从业人员

（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建筑业

营业收入

（Y）
万元 Y≥80000 6000≤Y<80000 300≤Y<6000 Y<300

资产总额 万元 Z≥80000 5000≤Z<80000 300≤Z<5000 Z<300



（Z）

批发业

从业人员

（X）
人 X≥200 20≤X<200 5≤X<20 X<5

营业收入

（Y）
万元 Y≥40000 5000≤Y<40000 1000≤Y<5000 Y<1000

零售业

从业人员

（X）
人 X≥300 50≤X<300 10≤X<50 X<1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100≤Y<500 Y<100

交通运输

业★

从业人员

（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30000 3000≤Y<30000 200≤Y<3000 Y<200

仓储业★

从业人员

（X）
人 X≥200 100≤X<200 20≤X<100 X<2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30000 1000≤Y<30000 100≤Y<1000 Y<100

邮政业

从业人员

（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30000 2000≤Y<30000 100≤Y<2000 Y<100

住宿业

从业人员

（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餐饮业

从业人员

（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信息传输

业★

从业人员

（X）
人 X≥2000 100≤X<20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100000 1000≤Y<100000 100≤Y<1000 Y<100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

务业

从业人员

（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10000 1000≤Y<10000 50≤Y<1000 Y<50



房地产开

发经营

营业收入

（Y）
万元 Y≥200000 1000≤Y<200000 100≤Y<1000 Y<100

资产总额

（Z）
万元 Z≥10000 5000≤Z<10000 2000≤Z<5000 Z<2000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

（X）
人 X≥1000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5000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

从业人员

（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资产总额

（Z）
万元 Z≥120000 8000≤Z<120000 100≤Z<8000 Z<100

其他未列

明行业★

从业人员

（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说明：1.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

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2.附表中各行业的范围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为准。带★的
项为行业组合类别，其中，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业包括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

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装卸搬运，不包括铁路运输业；仓储业包括通用仓

储，低温仓储，危险品仓储，谷物、棉花等农产品仓储，中药材仓储和其他仓储

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其他

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

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房地产中介服务，

其他房地产业等，不包括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3.企业划分指标以现行统计制度为准。（1）从业人员，是指期末从业人员数，没

有期末从业人员数的，采用全年平均人员数代替。（2）营业收入，工业、建筑业、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设置主营业务收入指标

的行业，采用主营业务收入；限额以下批发与零售业企业采用商品销售额代替；

限额以下住宿与餐饮业企业采用营业额代替；农、林、牧、渔业企业采用营业总

收入代替；其他未设置主营业务收入的行业，采用营业收入指标。（3）资产总额，

采用资产总计代替。

采购需求说明

一、项目概况



1.为降低机关运行成本，更好为无为市各市直单位提供印刷服务，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110 号--政府采购框架

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无为市 2026-2027 年度市

直单位定点印刷。具体服务由采购人（或者服务对象）和入围供应商按协议价格

和服务内容签订。

2.本次采购定点印刷企业有效期为2年，具体时间从2026年1月1日至2027

年 12 月 31 日（以签订的协议生效日为准），印刷业务量不作规定。本次招标的

定点印刷企业只承接采购目录规定的采购限额标准内（从 2026 年起为 50 万元）

的印刷项目，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印刷项目按规定招标采购，以后采购限额标准

若有调整从其规定。

二、基本要求

*1.入围供应商为本项目提供接单、排版、校对、印刷、配送等全方位服务，

严禁将全部或部分产品转包他人生产。投标人需承诺在接到市直印刷单位印刷通

知后及时响应，遇业主单位印刷重要会议材料须特急印刷时，因为会议材料的时

效性特别强，质量要求特别高，材料必须 100%无误且在约定时间前准时送达，

同时提供 7*24 小时不间断服务，确保会议材料按时优质完成。供应商须承诺若

未能在响应时间内按时完成任务，将被取消入围资格，列入失信名单，并对由此

造成重大问题的还须承担相应法律和经济责任。（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公

章）。

2.为确保我市重大会议（如党代会、“两会”等）和临时特急类材料在有限

时间内能够顺利完成印刷及配送任务，供应商有独立的生产场所、存储仓库和不

少于 4人的主要服务人员为本项目提供专门服务（提供主要服务人员的社保缴纳

证明）。

3.供应商具有满足本项目生产的基本设施设备：印前（电脑、打印机、晒版

机）、印中（胶印机）、印后（胶装机、切纸机、装订机）。

三、质量和服务保证

1.供应商需按采购人要求排版、设计，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并负责具体

的送货、安装等一切事宜。



2.印刷彩色货物一次印刷成型，禁止使用单色机套印。印刷色彩饱满、版面

美观，墨色均匀清晰，无墨点、脏点。正反套印准确，无白页、破损、污渍现象，

尺寸符合标准，不歪斜。装订刮页整齐，页贴准确，胶装牢固，页数准确，不漏

页，不散页。

3.保密要求，未经业主单位许可，入围供应商不得将文件材料的电子版、印

版、菲林片、成品、半成品等转送他人，造成严重后果的，入围供应商须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4.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取消入围资格，并提请监管部门将其纳入黑

名单，以及按规定予以处罚。

（1）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拒绝承接用户印刷业务的；

（2）入围后拒绝接受采购人及相关部门监督、检查的；

（3）不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的；

（4）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被行业主管部门取消印刷经营资格的；

（5）入围供应商不能满足我市大型会议（如党代会、“两会”等）印刷服务

需要的；

（6）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入围供应商擅自变更、转让、租借印刷厂定点资

格的，或者将本项目全部或部分产品转包他人生产的。

5.供应商印刷品所用纸张、油墨等原材料符合国家及行业制订公布的标准。

6.供应商印刷工艺及生产制作出的印刷品质量符合国家及行业制订公布的

标准。

四、报价要求

1.投标人报价采用折扣形式报价（例：报价为 38%即为 0.38，报价为 70%即

为 0.7）；请投标人参考以下“印刷品制作服务费基础报价表”中给定的项目单

价使用折扣进行报价。

2.投标报价包括采购、运输、人工、安装、售后、税费等所有费用。

3.本次入围价格将一定两年，在两年期间无论纸价涨跌与否，均按最终确定

的入围价格作为计价依据。



五、其他

1.定点印刷服务与结算：入围供应商按定点印刷框架协议合同约定，与市直

印刷单位据实结算。

2.供应商应承诺妥善保管印刷单位已制版印刷的 PS 版和菲林版，同一印刷

内容再次印刷时不应再收取制版费。

3.供应商入围后，由市直印刷单位自行选择供应商提供服务，入围供应商自

行承担无单位选择印刷业务的风险。

印刷品制作服务费基础报价表

单位：元

序

号
产品类别 单位

价 格（单价/张）

100-500

份
500 份以上

1.
信纸

16 开 70 克 张 0.42 0.30

2. A4 70 克 张 0.45 0.35

3.

文头纸

16 开
70 克 张 0.42 0.30

4. 80 克 张 0.50 0.35

5.
A4

70 克 张 0.45 0.35

6. 80 克 张 0.50 0.40

7. 发文稿纸 A4 70 克 张 0.45 0.35

8. 收文标签 A4 70 克 张 0.45 0.35

9.
表格

16 开 70 克 张 0.42 0.28

10. A4 70 克 张 0.45 0.32

11.
无碳联单

16 开 45 克 张 0.40 0.26

12. A4 45 克 张 0.42 0.35

13.
彩色宣传

页
A4 157 克铜版 张 0.85 0.55

14.

文字材料

16 开
80 克双面印装

订成册
张 0.32 0.27

15. A4
80 克双面印装

订成册
张 0.5 0.35

16. 红书皮 A4 80 克 张 0.50 0.35

说明：

1.以上品名 70 克、80 克用纸按纯木浆、白度 95%以上的双胶纸为标准；

2.印刷价格表中价格作为单位定点印刷价格的最高限价；



3.未列入规定印刷品目以外的印刷品，参照印刷品目内类似货物价格，无法

参照以现行市场价双方协商解决。

4.急件印刷的加价在报价的基础上，按一定的比例收取加价，具体比例由单

位与定点厂协商解决。

5.出版物（包括报纸、期刊、书籍、地图、年画、图片、挂历、画册及音像

制品、电子出版物的装帧封面等）、内部资料（书刊）性出版物的印刷，由委印

单位与安徽省新闻出版局核发的具有《出版物印刷资质》的定点厂家协商价格，

出版物印刷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印刷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执行。

采购需求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服务范围 服务要求

服务

时间
服务标准

所属行业

（按工信

部联企业

〔2011〕3
00 号）

备

注

1

无为市

2026-2027

年度市直

单位定点

印刷

无为市市直

单位

1.供应商需按采购人要求排

版、设计，按时按质按量完

成任务，并负责具体的送

货、安装等一切事宜。

2.印刷彩色货物一次印刷成

型，禁止使用单色机套印。

印刷色彩饱满、版面美观，

墨色均匀清晰，无墨点、脏

点。正反套印准确，无白页、

破损、污渍现象，尺寸符合

标准，不歪斜。装订刮页整

齐，页贴准确，胶装牢固，

页数准确，不漏页，不散页。

3.保密要求，未经业主单位

许可，入围供应商不得将文

件材料的电子版、印版、菲

林片、成品、半成品等转送

他人，造成严重后果的，入

围供应商须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4.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将取消入围资格，并提

请监管部门将其纳入黑名

单，以及按规定予以处罚。

（1）在本协议有效期内，

拒绝承接用户印刷业务的；

2 年

入围供应

商应严格遵

守国家法律

法规，认真

执行国家和

行业相关管

理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

合法经营，

按章办事

其他未列明

行业★



（2）入围后拒绝接受采购

人及相关部门监督、检查

的；

（3）不如实反映情况，提

供虚假材料的；

（4）在本合同有效期内，

被行业主管部门取消印刷

经营资格的；

（5）入围供应商不能满足

我市大型会议（如党代会、

“两会”等）印刷服务需要

的；

（6）在本合同有效期内，

入围供应商擅自变更、转

让、租借印刷厂定点资格

的，或者将本项目全部或部

分产品转包他人生产的。

5.供应商印刷品所用纸张、

油墨等原材料符合国家及

行业制订公布的标准。

6.供应商印刷工艺及生产制

作出的印刷品质量符合国

家及行业制订公布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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